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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已設置 LINE@行動官網及臉書粉絲專頁，可透過行動裝置

同步接收最新會計、稅務、公司法等訊息。 

 德光官網 https://www.tktcpa.com.tw 

 歡迎使用諮詢 email: cpa@tktcpa.com.tw 或德光 LINE@一對一諮詢。 

 請以下列之一連結方式加入，也歡迎轉寄好友分享： 

            https://line.me/R/ti/p/%40fmi8206j 

 

《官方稅務新聞》 

1. 
小規模營業人經營登記營業項目以外之其他業務，應依規定辦理變更登記，以免

遭查獲補稅受罰 
http://bit.ly/2ZhXvR8 

《報章稅務新聞》 

1. 
獨資商號移轉 二種課稅方式 
http://bit.ly/2ZqbrZC 

2. 
營所稅暫繳申報 留意稅率 
http://bit.ly/2Zo4ok0 

3. 
無償供大眾通行用地 可享地價稅全免優惠 
http://bit.ly/2NAyj1i 

4. 
靠行遭東家欠稅拖累 車主可單獨繳清稅額 
http://bit.ly/2NCe9nm 

5. 
遠雄營造遭國稅局罰 5.7億元 將申請復查 
http://bit.ly/2ZikjjP 

6. 
課稅逼空屋入市 專家：5大政策防空屋氾濫 
http://bit.ly/2NBBl5u 

7. 
企業暫繳營所稅上看 2,200億 挑戰新高 
http://bit.ly/2ZlZqUP 

8. 
營所稅暫繳申報 9/1開跑 有望突破 2000億元大關 
http://bit.ly/2NAnWug 

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

地址︰台北市民生東路 2 段 172 號 11 樓 

TEL︰2516-7989    FAX︰2506-6189 

日期︰108.08.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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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德光電子報 
〈稅務、會計及公司法令〉 
  

  T. K. TSAI & CO., CPA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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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小規模營業人經營登記營業項目以外之其他業務，應依規定辦理變

更登記，以免遭查獲補稅受罰  

【財政部北區國稅局- 2019/08/27】 

   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，小規模營業人係指營業規模狹小，交易零星，經稽

徵機關查定每月銷售額未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之營業人，倘其經營營業項目以外

之其他業務，卻未依規定辦理營業項目變更登記，經稽徵機關查獲登記項目以外

之其他業務銷售額，除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(以下簡稱營業稅法)第 46

條規定處罰外，將依其業別或規模分別按使用統一發票（5%)或小規模營業人(1%)

適用之稅率，依營業稅法第 51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補稅處罰，該局舉例說明如附

表。 

    該局特別提醒，小規模營業人應納之營業稅額係按經稽徵機關查定之每月銷

售額計算，而每月銷售額係以其登記之營業項目為核定依據，倘有增加或變更營

業項目情形，應主動向稽徵機關辦理變更登記，以免遭查獲補稅受罰。 



附表 

 

假設某小規模營業人銷售貨物，108年 1月經稽徵機關查定之每月銷售額為 8

萬元，若經營營業項目以外之其他業務，經稽徵機關查獲，可能發生

之補稅處罰情況如下： 

情況 適用稅率 違反法條 

情況 1 經查獲該月份

經營登記營業

項目以外之其

他業務銷售額

10萬元 

因查獲之其他業務銷售額與原查定

之銷售額合計未達 20萬元（8萬+10

萬<20萬)，故查獲之其他業務銷售

額 10萬部分，仍按 1%稅率補稅處

罰。 

營業稅法第 46

條、51條第 1

項第 7款 

情況 2 經查獲該月份

經營登記營業

項目以外之其

他業務銷售額

22萬元 

因查獲之其他業務銷售額與原查定

之銷售額合計超過 20萬元（8萬+22

萬>20萬) 

1、超過 20萬部分(10萬)，應按 5%

稅率補稅處罰。 

營業稅法第 46

條、51條第 1

項第 7款、稅

捐稽稽法第 44

條 

2、未超過 20萬部分(12萬)，應按

1%稅率補稅處罰。 

營業稅法第 46

條、51條第 1

項第 7款 

 


